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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回歸祖國 23 年，社會各界包括學校教育一直都傾向於強調「兩制」下香港

人享有的權利和自由，甚少討論「一國」下特區居民應盡的義務和責任。近年，

隨著世界局勢的轉變，本土主義思潮異化，逐漸呈現出極端化、合流化、西化的

新趨勢，直接衝擊「一國兩制」的實踐。2012 年的「反國教事件」、2014 年反

政改的「佔領行動」、2016 年的「旺角暴動」和 2019 年的「反修例暴亂」等，

特區的法治一次又一次受到破壞，故學校亟需加強教育，引導學生認識《憲法》、

《基本法》和《國安法》的關聯性和相關規定。 
 

「一國兩制」乃是《國家憲法》的規定 
世界上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或政治實體都有自己的憲法。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，是

治國安邦的總章程，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、法律權威、法律效力。我國《憲法》

第 31 條指出，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，而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

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――這規定就是今天在香港特區

實施的《基本法》。由此可見，香港特區與內地同屬「一國」，及《憲法》是母

法，《基本法》則是子法。《憲法》第 62 條又重申，在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由

全國人大以法律規定；而全國人大對《基本法》的實施亦負有監督權。由此可見，

香港特區制度的設計與實施，都受到全國人大的規管和監督。 

 

《基本法》重申「一國」是「兩制」的前提 
我國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，是「一國兩制」方針

法律化的集中體現，是特區一切制度的最頂層設計，在特區整個法律體系中居最

高地位。承接《憲法》的規定，《基本法》第 1條重申《憲法》對「一國」的設

計，強調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。」由此可見，「一

國」是「兩制」的前提，而「高度自治」乃是全國人大授權下的部分自治，而非

「完全自治」。 

 

《國安法》填補了《基本法》部分漏洞 

香港已回歸 23年，惟至今仍未能履行《基本法》第 23條的憲制責任，致使國家

安全出現重大漏洞。尤其是 2019 年中爆發了持續一年多的政治暴亂，「港獨」

勢力直面衝擊「一國兩制」的實踐，引發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《憲法》第 62 條

賦予的職權，並按照《基本法》第 18條的規定，於 2020年 6 月 30 日為香港特

區頒布了《國安法》，並列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，即晚實施。 

 

完善「概念命名」，強化「一國意識」 
一連串政治社會事件，不斷衝擊著香港特區的法治，導致社會動蕩不安，故學

校有必要加強法治教育，並積極協助學生建構「一國」的身份認同。學習我國

《憲法》第 31條和第 62條，有助學生理解設立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，及特區

與中央存在著從屬關係；學習《基本法》第 1條、第 18條和第 23條，有助學

生加深理解「一國」是「兩制」的根和本，及人大常委會頒布《國安法》的原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8%BB%E6%9D%83%E5%9B%BD%E5%AE%B6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4%BF%E6%B2%BB%E5%AF%A6%E9%AB%94


由及法律依據；學習《國安法》，有助學生認清國家的安全需要和安全底線，

避免走入誤區，做了危害特區和國家安全的事。而為了幫助學生釐清香港特區

與國家的關係，建議教育局、出版社、學校以至考評局，日後無論在課程、教

材、教學或評估時，應完善概念的命名，包括把我們過往慣稱的《憲法》叫做

《國家憲法》，把《基本法》叫做《特區基本法》，把《國安法》叫做《特區

國安法》。這樣，將潛移默化地影響師生，強化「國家」和「特區」的憲制關

係，建構「一國」和「兩制」的整全意識。 


